
第 1 页，共 4 页 

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证券简称：物产中拓    公告编号：2012-46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物产中拓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于近日收到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 （2012）

望民初字第 1172 号 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有关规定，现将该案件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案各方当事人 

原告：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35号湘域中央 1栋 401号  

法定代表人：袁仁军，董事长 

被告一：无锡振兴钢材市场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溪南村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文锋 

被告二：无锡振兴仓储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无锡市钱桥苏庙村 

法定代表人：杨伟民 

被告三：江阴市中泰仓储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江阴市澄江街道工业集中区（新华村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林惠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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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四：无锡市德圣仓储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无锡市钱桥盛岸西路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文峰 

被告五：杨伟民 

住所：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镇华新村杨思桥 72号 

被告六：吴文锋 

住所：上海市杨浦区纪念路 289弄 88 号 301室 

 

（二）案件起因 

原告与被告二无锡振兴仓储有限公司于 2011年 6月 10日签

订了编号为 NFJCEB-WXZX-20110610 号的仓储保管合同，合同约

定由无锡振兴仓储有限公司负责仓储保管原告的货物，货物的货

权属于原告所有，并且规定原告可以随时凭借原告开具的盖有发

货专用章的正本提货单或在原告电话确认的前提下凭原告正本

提货单传真件，加上提货人介绍信办理发货手续。 

为保证本合同顺利、有效的履行，原告与被告一无锡振兴钢

材市场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又签订了编号为

WCZTGE-20120823号的仓储保管合同，合同中约定由被告一承继

原 告 与 无 锡 振 兴 仓 储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的 编 号 为

NFJCEB-WXZX-20110610号的仓储保管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，

后又经原告与被告一、被告二于 2012年 8月 23签订的三方协议，

协议中约定由被告一、被告二共同保管 2012年 8月 23日之前的

货物，并共同承担责任。WCZTGE-20120823号的仓储保管合同签

订后，被告三江阴市中泰仓储有限公司、被告四无锡市德圣仓储

有限公司、被告五杨伟民、被告六吴文锋分别对于被告一在本合

同项下应履行的所有义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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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分别向被告一和被告二

提出发货指令，但是被告一和被告二拒不发货，也不说明理由。

被告一和被告二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的相关约定，据此原告认

为：被告一和被告二理应履行其返还原告货物的义务并承担其违

约行为的违约责任，被告三、被告四、被告五、被告六应对以上

返还义务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三）诉讼请求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一、被告二立即返还原告 41222.715 吨钢

材货物；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一、被告二承担逾期不发货的违约责任； 

3、请求判令被告三、被告四、被告五、被告六对以上货物

的返还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； 

4、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及为实现原告权利所发生的一切费

用由上述六个被告全部承担。 

二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案件尚未审理。 

三、其他情况 

就上述仓储保管合同纠纷一案，公司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

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。根据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

（2012）望民保字第 1172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查封、冻结被告三

江阴市中泰仓储有限公司名下两处房产及一处土地所有权。 

针对本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，公司已进行刑事报案并立案。 

四、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于近日受理了本公司诉杭州钦诚贸

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原告在《民事起诉状》中要求：

请求判令被告杭州钦诚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钦诚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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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原告损失 1610 万元，承担 20.62 万元代理费，并承担全部

诉讼费用及为实现原告权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（该案涉及风险金

额已包含在上述仓储保管合同纠纷案的风险金额中）。 

除此之外，本次公告前本公司（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）没有

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公司已对本次诉讼采取财产保全措施，因本案尚未开庭审

理，因此本公司无法判断上述起诉案件对本公司本期利润的可能

影响，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（2012）望民保字

第 1172号 ； 

2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 （2012）望民初字

第 1172号 ； 

3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（2012） 开

民初字第 3473－3475号）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




